
证券代码：601677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67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产业升级并购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明泰铝业产业升级并购基金（以下简称“并购基金”或

“基金”）。 

 投资金额：并购基金总规模拟定为人民币 6亿元，明泰铝业出资不低于

人民币 2亿元，首期出资人民币 2亿元。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推进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泰铝业”）在

铝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寻找、储备和培养优质项目资源，公司拟与珠海市瑞展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展资产”）合作，投资设立明泰铝业产业升级并

购基金（暂定名，以工商管理机关最终登记核准名称为准），总规模拟定为人民

币 6 亿元，其中：瑞展资产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0.01 亿元；明泰铝业为

有限合伙人，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首期出资人民币 2亿元；其他有限合伙

人由瑞展资产按照市场化方式募集确定，正式基金合同尚未签署。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明泰铝业产业升级并购基金的议案》。 

（三）关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普通合伙人 



名称：珠海市瑞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4月 16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28996（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杨斌 

股东构成：自然人杨斌持股 90%，自然人曲东欧持股 10%。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主要投资领域：主要投资范围是定向增发、股权投资、产业整合与并购。 

财务状况：2017 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455.40 万元，净利润-11.34 万元。 

主要管理人员： 

杨斌，执行董事/总经理，武汉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学士。1995-1998年，

曾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担任信息部工程师；1998-2002年，联合证券深圳华强北

路营业部担任总经理助理；2002-2016年，国海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国海

证券深圳中心，国海证券机构销售交易部，国海证券深圳分公司担任总经理。熟

悉证券行业客户服务、渠道管理工作；擅长金融产品设计、销售及运行维护；二

十年从业经验，资源协同与挖掘方面有扎实的实践经验。 

陈伟，投资总监，中山大学金融学硕士，理论与应用力学学士。曾就职于深

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高级项目经理，负责新三板、股权、并购

项目的投资。拥有券商投研和多年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经验。参与奇虎 360、迈瑞

等多个中概股私有化项目；主导快塑网、全麦电商、拓美传媒等多个股权项目投

资；对大消费领域，尤其是电商、教育和食品饮料等行业，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 

瑞展资产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登记编号：P1063804，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拟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明泰铝业产业升级并购基金（暂定名）   

（二）基金规模：整体规模拟定为人民币 6亿元，其中：瑞展资产为普通合

伙人，出资人民币 0.01 亿元；明泰铝业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2 亿

元，首期出资人民币 2亿元；其他有限合伙人由瑞展资产按照市场化方式募集确



定。 

序号 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1 瑞展资产 普通合伙人 0.01亿元 货币 

2 明泰铝业 有限合伙人 不低于 2亿元 货币 

3 其他 有限合伙人 待定 货币 

合计   6亿元  

（三）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四）基金存续期：3 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可适当延长或缩短。 

（五）基金投向：明泰铝业主营业务领域的上下游行业，实现进行产业链的

升级并购及整合的目的，具体采取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等投资形式。 

（六）基金的管理和决策机制 

基金设立投资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的投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策略及退

出策略、投资方案及退出方案等）进行决策。投资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每名

委员享有一票表决权，所做决议必须获得有表决权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方可有效

通过。投资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根据全体合伙人届时正式签署的基金合同确定。 

（七）基金相关费用 

管理费费率为 1%/年（按照实缴出资计算），具体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等事

宜根据全体合伙人届时正式签署的基金合同确定。 

（八）收益分配 

基金可分配收益按下列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如有）进行分配，直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就

项目投资收回其本金并实现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收益； 

2、其次向其他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其他有限合伙人就项目投资收回其本

金； 

3、然后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就项目投资收回其本金； 

4、经过上述分配后若有剩余，则该等剩余可分配收入的 20%向普通合伙人

分配，剩余可分配收入的 80%分配给其他有限合伙人。 

特别地，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如有）及其他有限合伙人的具体安排根据全体

合伙人届时正式签署的基金合同确定。 



（九）项目退出 

基金在投资退出过程中出让对被投资企业享有的各种形式的权益时，在不违

背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明泰铝业对该等权益享有优先受让权且受

让对价应当为经普通合伙人和明泰铝业一致同意的市场公允价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成立铝产业升级并购基金，目的为提升公司产业整合能力，此举符

合“国家工信部鼓励有色金属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构建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

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大力发展乘用

车、航空用铝合金板、国防科技领域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构筑明

泰铝业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围绕既定的战略布局

及发展方向储备和培育优质项目资源，促进公司实现快速、规模化的可持续发展。 

五、风险提示 

基金目前处于筹备设立阶段，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具有投资周期长，流

动性低等特点，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公司、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根据本基金发起设立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1 月 1日   


